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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5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2022-009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通环境治理有限公司为中通京房水务 

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概述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间接持有中通环境治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通环境”）92%股权，中通京房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房水

务”）为中通环境的全资子公司，为顺利完成房山区长阳镇农村治污工程 PPP项目（以

下简称“房山长阳项目”）的建设及运营，京房水务拟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北京市天坛

支行申请 6,600 万元贷款，期限 15 年，并以房山区长阳镇农村治污工程 PPP 项目合同

项下应收账款提供质押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中通环境为本次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600万元。 

2022 年 2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2022 年第 2 次临时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中通环境治理有限公司为中通京房水务

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该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1.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中通京房水务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1P3R8XY  

（3）成立日期：2019 年 1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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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册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张家场村村委会东 150米  

（5）法定代表人：韩菲  

（6）注册资本：50,000,000 元  

（7）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8）经营范围：水污染治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中通环境治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10）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间接持有中通环境 92%股权，中通环境持有京房水

务 100%股权，京房水务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京房水务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61.23 万元，负债总额

26.89万元，净资产 434.34 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0万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京房水务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609.31 万元，负债总

额 984.97万元，净资产 1,624.34万元，2021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0

万元。 

3.截至公告日，被担保方京房水务信用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北京市天坛支行  

2.债务人：中通京房水务有限公司  

3.保证人：中通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4.担保内容：为中通京房水务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提供

保证。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因主合同解除借款人应当返还的款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运输

费、公证费、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过户费、律师

费、鉴定费、保管费、公告费、通知费、催告费、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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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其他费用。上述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

额。  

7.保证期间：本合同担保的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各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分别起算。

主合同项下每一笔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次日起，计至主合

同项下全部债务中最后到期的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1.董事会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通环境为其全资子公司京房水务担保获得银行项目贷款，将有助

于解决房山区长阳镇农村治污工程 PPP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促进公

司在北京地区业务发展。  

本次担保事项的相关决策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的

行为，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情形。 

2.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通环境为其全资子公司京房水务提供融资担保，将有助于京房水

务提高融资能力，顺利获得银行融资，加快完成污水处理项目建设，尽早获取经济效益。 

本次担保事项相关决策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

的行为，未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综上，我们同意上述提供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总金额为 58,706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1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对外担保余额为 20,290.56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4%；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 6,66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4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

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 2022 年第 2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 2022年第 2 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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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九日 


